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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会议 

2017 年 8 月 7 日至 18 日，金斯敦 

议程项目 8 和 9 

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金和 

自愿信托基金状况及相关事项 

周转基金状况 

  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金、自愿信托基金和周转基金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金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四三条第 2 款规定，国际海底管理局应促进和鼓

励在“区域”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该条第 3 款规定，缔约国应促进“区域”内

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确保在适当情形下通过管理局或其他国际组

织，为了发展中国家和技术较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制定各种方案。 

2. 管理局大会在第 ISBA/12/A/11 号决议中决定设立一个特别账户，称为“‘区

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金”，该基金的宗旨是促进和鼓励在“区域”内为全

人类的利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合格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参加海洋科学研究方案，并通过培训、技术援助和科学合作方案等方式，向他们

提供参加国际技术和科学合作的机会。 

3. 该基金的初始资本包括已登记先驱投资者按照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决

议二第 7(a)段的规定，向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缴付的申

请费截至 2006 年 8 月 18 日的余额及应计利息。管理局大会还请管理局成员、其

他国家、有关国际组织、学术和科技机构、慈善组织以及私人向该基金提供捐助。

管理局大会还决定，只应将资本挣得的累计利息用于资助海洋科学研究。 

https://undocs.org/ch/ISBA/12/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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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捐赠基金的资本为 3 473 315 美元。在 2015-2016 财

政期间，基金只收到两笔捐款，分别来自法国海洋开发研究所(法国海洋所)(2 777

美元)和墨西哥(15 000 美元)。在同一期间，基金向罗德海洋法律和政策学院(22 000

美元)、深海生态系统科学调查国际网络(14 880 美元)和马可波罗-郑和国际海洋法

律与政策高等研修班(7 000 美元)提供了财政援助。基金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

状况载于表 1。 

表 1 

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金截至 2017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美元) 

资本总额 3 473 315 

累计利息收入 554 747 

 收入共计 4 028 062 

支出共计 (528 053) 

 可用资金总额(利息减支出) 26 694 

5. 基金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投资基金资本获得的平均利率很低。2017 年前

四个月的利率为 0.4%，2006-2017 年期间的平均利率为 1.5%。2016 年，财务委

员会请秘书长作出基金再投资安排以提高回报率(ISBA/22/A/7/Rev.1-ISBA/22/C/ 

19/Rev.1，第 42 段)，2017 年 6 月 14 日以 2.25%的利率向牙买加货币市场经纪有

限公司投资了 3 500 000 美元，从而完成了这项任务。预计这笔投资将在 180 天

内产生 38 838 美元的收益。 

 二. 自愿信托基金 

6. 管理局大会在第 ISBA/8/A/11 号决定中请秘书长临时设立一项自愿信托基金，

用于支付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以及财务委员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加这两

个委员会会议的费用。这些成员参加委员会会议对于支持管理局制定决策和进行

适当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7.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自愿信托基金收到的捐款总额为 654 584 美元。在

2015-2016 财政期间，收到了来自中国(60 000 美元)和阿根廷(10 000 美元)的捐款。

在同一期间，自愿信托基金的支出总额为 240 543 美元。基金截至 2017 年 5 月

31日的状况载于表 2。秘书长还向财务委员会单独提交了一份报告(ISBA/23/FC/4)，

说明在使用自愿信托基金方面的问题。 

  

https://undocs.org/ch/ISBA/22/A/7/Rev.1
https://undocs.org/ch/ISBA/22/A/7/Rev.1
https://undocs.org/ch/ISBA/8/A/11
https://undocs.org/ch/ISBA/23/F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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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愿信托基金截至 2017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美元) 

捐款  654 584 

从创始基金转入的款项 a
 

捐赠基金的拨款 

利息收入 

135 000 

60 000 

11 596 

 收入共计 861 180 

支出 (767 669) 

银行费用 (618) 

 支出共计 (768 288) 

 可用资金总额(利息减支出) 92 893 

 a 见 ISBA/22/FC/2。 

 三. 周转基金 

8. 管理局大会在第 ISBA/3/A/9 号决议中决定： 

 (a) 设立数额为 392 000 美元的周转基金，这一数额约为 1998 年核定预算

的十二分之一，其中 196 000 美元应于 1998 年缴付，另 196 000 美元于 1999 年

缴付； 

 (b) 管理局成员应按照管理局大会通过的 1998 年预算成员缴款分摊比额表

向周转基金预缴摊款。  

9. 周转基金是为了在使用成员国摊款不足以支付其费用时，满足管理局的日常

预算支出需要。一旦获得足够的资金，就将向周转基金偿还借入资金。管理局成

员国所付款项应先贷记周转基金，然后按照成员国摊款的先后次序贷记应付缴款。 

10. 多年来，周转基金的数额已增至 660 000 美元，包括最近管理局大会在 2016

年核准增加的 100 000 美元，增加额将平均摊派在下两个两年期，数额将在对周

转基金总价值适用管理局现行分摊比额表后确定(ISBA/22/A/13，第 4 段)。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周转基金结余为 581 983 美元，2017 至 2020 年期间还将收取

78 017 美元。 

 

https://undocs.org/ch/ISBA/22/FC/2
https://undocs.org/ch/ISBA/3/A/9
https://undocs.org/ch/ISBA/22/A/13

